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享（苏州）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同

享（苏州）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享科技”或“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

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

有关规定，对同享科技 2022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专项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公司对 2022 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进行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

容 

预计 2022 年发

生金额 

2021 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方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如有） 

购买原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材料采购 500,000.00 0.00 

为配合公司项目建设，

满足购进机器设备的用

电需求购置的电缆。 

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银行借款关

联担保、自

实际控制人

借款、厂房

租赁 

123,360,185.76 106,360,185.76 

公司根据资金需求，由

关联方为公司借款提供

无偿担保，预计金额与

上年发生金额不存在重

大差异。 

合计 - 123,860,185.76 106,360,185.76 -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概述 

关联方姓名

/名称 
住所/地址 企业类型 主营业务 法人代表 

江苏亨通电

力电缆有限

公司 

吴江七都镇亨通大道 88

号 

有限责任公

司 

通信电缆、电力电缆、特种

导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王新国 

苏州高华精

密机械有限

公司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益

堂路以南，益字路以北 

有限责任公

司 

精密机床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 
陆利斌 

陆利斌 
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亨

通苑 19 号 
- - - 

周冬菊 
江苏省吴江市松陵镇九

龙路 100 号 
- - - 

2、关联关系概述 

（1）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是持有公司 14.30%股份的同亨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长配偶控制的公司，属于关联法人。 

（2）苏州高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陆利斌、周冬菊控制的关联公

司。陆利斌和周冬菊持有苏州高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100.00%，属于关

联法人。 

（3）陆利斌与周冬菊系夫妻关系，陆利斌与周冬菊通过同友投资持有公司 52.87%

的股权，此外，陆利斌直接持有公司 432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8%，陆利

斌与周冬菊合计控制公司 57.05%的表决权股份，对公司实际经营决策有决定性影响，

上述二人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3、预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为配合公司项目建设，满足购进机器设备的用电需求，向关联方江苏亨

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按市场价格采购电缆。2022 年采购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50 万

元（不含税）。 

（2）公司与关联方苏州高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签订租房协议。双方协商租用厂房



面积 6,199.56 平方米，租用宿舍楼用于员工宿舍面积 2,248.15 平方米，每月租赁单价

18.35 元/平方米（不含税），全年租金合计金额为 1,860,185.76 元（不含税），按月开票

并按月支付租金，租金期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3）公司因补充流动资金的需要计划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11,150.00 万元授信额度，

保证方式为关联担保，担保人为实际控制人陆利斌、周冬菊夫妇。上述关联担保均为

公司 2021 年已与银行签订协议，延续至 2022 年到期的银行借款授信及关联担保事项，

上述事项到期后，公司新增借款不再由关联方进行担保。上述已签订协议但尚未到期

的关联担保预计明细具体如下： 

借款银行 授信金额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不超过 1,150.00万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不超过 1,300.00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不超过 5,000.00万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不超过 700.00万元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不超过 3,000.00万元 

具体借款金额及借款利率以借款合同为准。 

（4）公司因补充流动资金向实际控制人陆利斌借款，额度不超过 1,000 万元，在

预计期间内循环使用。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向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采购电缆参照市场价格协议定价，价格公允。 

2、向关联法人苏州高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租用厂房及宿舍楼的事项双方签署协议，

租赁费用按市场公允价格结算，按月开票并支付租金。 

3、银行借款关联担保乃公司股东及关联方为支持公司发展提供的无偿担保，公司

无需支付担保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公司向实际控制人陆利斌临时借款，用于补充日常流动资金的不足，双方协定

无需支付利息，待公司货款正常回收后，予以归还借款。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公允合理；关联担保及向实际控制人临时借款



乃股东及关联方为促进公司发展给予的支持，公司无需支付任何费用。以上交易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满足了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上述关

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合理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交

易的决策将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本次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同享科技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陆利斌、周冬菊予以回

避表决。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审议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独立董事认为：预计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和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交易

内容合法有效，定价公允合理。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2021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预计 2022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符合《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合理定价，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风险。综上，保荐机构对于本

次预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同享（苏州）电子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刘劭谦 徐清平 


